（一）服务内容
按审计准则开展审计，并结合案件侦办需求，完成以下审计内容：
1、按要求完成对西安博龙置业有限公司在常乐紫庭区A、B区建设项目投资款来源与金额，项目投资款与房产销售科收支管理情况，重点查明常乐紫庭B区小区建设项目过程中，西安博龙置业有限公司、张某田、张某个人向榆林市利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垫付出资明细、总额，出具审计报告。
2、重点审计查明榆林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常乐紫庭B区建设项目投资款来源与金额，应收房产销售款总额及去向，与西安博龙置业有限公司、张新田、张某个人垫付资金清偿、应结项目费用及欠账情况，出具审计报告。
3、重点查明张某涉嫌虚假诉讼犯罪事实中打款给榆林市利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500万元的资金来源、去向及后续向他人还款资金来源、还款情况、还款中是否挪用榆林市利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资金及金额，查明2021年3月8日张某虚假诉讼时，利丰公司是否欠张某个人款项，出具审计报告；
4、重点查明西安博龙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贷款的2500万元的资金去向、是否用于项目建设，还款情况及还款资金来源，出具审计报告；
5、重点查明犯罪嫌疑人张某为了赎出榆林市利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土地证，代利丰公司还榆林市远洋工贸有限公司在农业银行高新支行贷款的债务28328093.55元的资金来源，及后续向他人还款资金来源、金额，犯罪嫌疑人张某向马某追偿后的资金去向，是否用于项目建设，出具审计报告。
6、结合案情，全面梳理审计张某个人与西安博龙置业有限公司、榆林市利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资金往来明细、账务流水、结算清单、资产及资金流转等情况，重点就张某挪用利丰公司公户资金是否有基于公司及个人在项目投资垫付、代偿债务、债权追偿的合理性进行审计，张某与利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其他经济纠纷，准确查明张某挪用资金的事实与总额，需查明每笔或者一个时期内连续挪用行为发生的时间、行为方式、数额、用途、是否超三个月未归还、案发时是否归还等，出具审计报告。
7、根据案件情况与供应商对接沟通可能需增加审计服务内容，需供应处根据要求出具整体的审计报告。
（二）服务要求
1.供应商根据采购人提供公司企业、人员名单、账册及账户交易明细开展并完成审计工作。
2. 供应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依法开展审计工作，不受被审计单位及相关人员的干扰；
3.审计报告对采购人负责；
4.供应商在接收审计资料时，应办理审计资料接收单；因供应商的原因造成审计资料丢失、损毁的，供应商应承担相应责任。
5.供应商可以根据需要查阅、复印被审计单位与审计有关的会计资料和文件，可以要求采购人提供必要的配合、协助；
6.供应商内部规章制度完善，内控高效，不得利用审计便利侵害被审计单位合法权益和与审计有关的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审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7.遵守审计纪律，保守审计秘密；
8.接受并完成采购人的业务要求；处理临时突发事件；接受采购人的监督；编制具体的相关方案和保障措施。
9.供应商应为本项目配备6人以上专业服务团队，其中包含项目负责人一名，项目负责人要同时具有注册会计师、司法会计鉴定人资格。
张某涉嫌虚假诉讼、挪用资金案专项审计服务采购清单

	序号
	审计服务项目
	出具报告期限

	1
	对西安博龙置业有限公司账务流水、结算清单、资产及资金俩月及流转等情况进行整理汇总审计
	2个月

	2
	对榆林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账务流水、结算清单、资产及资金来源流转等情况进行整理汇总审计
	1.5个月

	3
	对张某个人账户资金来源、去向等情况情况进行整理汇总审计
	1.5个月

	4
	对榆林市利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应收房屋销售款资金去向及总额进行审计
	1个月

	5
	对张某涉嫌虚假诉讼犯罪时打款给榆林市利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500万元的资金来源、去向及后续向他人还款资金来源、还款情况及挪用利丰公司公户资金情况进行审计
	1个月

	6
	对榆林市利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与西安博龙置业有限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垫付交叉欠账情况进行整理汇总审计
	1个月

	7
	对榆林市利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张某、张某田之间投资垫付、代偿债务、债权追偿账务情况进行整理汇总审计
	1个月

	8
	对西安博龙置业有限公司在中实融资租赁公司贷款的2500万元资金去向、还款情况进行整理汇总审计
	1个月

	9
	对张某代还农业银行高新支行28328093.55元债务的资金来源、后续还款资金来源、金额、追偿后的资金去向进行整理审计
	1个月

	10
	对张某全案过程中挪用资金的合理性、总额、明细、行为方式、资金去向及归还情况情况进行整理审计
	1个月

	11
	后续采购费与供应商可能沟通增加的审计内容
	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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